
問答拆解國歌條例迷思
問：國歌法會打壓言論自由嗎？
答：法例沒有限制表達的內容，只禁止以公

開、故意、意圖侮辱國歌的形式表達意
見，尊重國歌，何來打壓自由？

問：在茶餐廳吃飯或經過廣場聽到電視播國歌
而不肅立，會犯法嗎？

答：不會，因為路過或在用餐期間看到電視播
國歌，既不是出席亦非參與奏唱國歌的場
合。

問：奏唱國歌時，喉嚨痛唱不了會犯法嗎？
答：不會。

問：典禮正在播國歌，在場外路過而不肅立，
會犯法嗎？

答：不會。

問：唱國歌時發音不標準會犯法嗎？
答：不會。

問：唱國歌時走音，是否構成「侮辱」？
答：不會。

問：在奏唱國歌的場合，要去洗手間或者因腳
痛而坐下，是否犯法？

答：不會。

問：在公開場合說「國歌很難聽」、「歌詞已
經落伍」，會否以言入罪？

答：市民僅口稱不喜歡國歌是不會犯法的。

問：國歌歌詞和曲譜可「二次創作」嗎？用讚
美的字眼改得好一點也不行嗎？

答：國歌歌詞是不能隨便改動的。

問：《球迷奇遇記》和《全日愛》涉及疑似國
歌歌詞和旋律，會否被禁？

答：如樂曲和歌詞的相似程度足以使人合理地
相信該樂曲是國歌或其部分，則樂曲須被
視為國歌。整體而言，這兩首歌不會令人
覺得是國歌，亦沒有侮辱國歌的成分，因
此播放不會構成罪行。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問：記者報道侮辱國歌的新聞，又或老師為了教導
學生尊重國歌而示範何為不尊重，會犯法嗎？

答：不會，條例保障合理發布侮辱國歌資料的行
為，例如傳媒作公允報道或教師作教學用途。

問：國歌列入中小學課程是否「洗腦」?
答：中小學一直有教學生唱國歌，國歌的學習內

容已蘊含於課程內。條例要求教育局局長就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示，沒有所謂
「洗腦」的意圖。

問：學生在校內做出侮辱國歌的行為，會否負上
刑責？

答：學校有責任教導學生奏唱的禮儀，如學生行
為有偏差，學校應按校本情況及一貫的訓育
和輔導安排給予教導。

問：侮辱國歌要監禁3年，是否太嚴？
答：國歌和國旗、國徽一樣，是國家的象徵和標

誌，因此侮辱國歌與侮辱國旗或國徽的刑罰
水平一致是合適的，法庭會根據每宗案件的
實際案情而量刑。

問：條例的檢控期限為兩年，是否涉及「秋後算
賬」？

答：任何罪行都需要時間調查，條例的檢控期限
是警方知悉一年內，或罪行發生後的兩年
內，以較早者為準，這已經在有效執法及合
理檢控時限作出平衡，而法例生效前的個案
不會被追究。

問：「侮辱」的定義是否清晰？
答：條例已界定「侮辱」國歌為「損害國歌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

問：條例強迫人愛國？
答：條例核心精神是尊重國歌，罰則也只是針對

公開、故意、有意圖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
歌的行為，與「強迫愛國」無關。

問：為什麼不可以不尊重國歌？
答：出席任何場合，不論什麼國歌奏起，每個人

都應該尊重國歌，這是應有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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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昨日審議《國歌條例草案》，「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和「議會陣線」議員朱凱

廸先後衝向主席台並潑出具惡臭的不明液體，迫使會議暫停，秘書處報警處理。警方將事件

暫列求警協助案處理，並表示稍後倘有足夠證據，不排除會有拘捕行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及建制派議員則譴責涉事的攬炒派議員，批評有關人等的滋擾行為極不負責。由於有關人等

所為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多名建制派議員會後已到警察總部報案。

建制報案 警研拉人
朱凱廸陳志全潑屎水涉違特權法 梁君彥等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警員及消防到現場搜證警員及消防到現場搜證，，發現兩個膠樽內有啡色液體及發現兩個膠樽內有啡色液體及
昆蟲屍體昆蟲屍體，，無發現有毒或可燃氣體無發現有毒或可燃氣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後對有議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後對有議員
在會議期間潑灑惡臭液體予以最強在會議期間潑灑惡臭液體予以最強
烈譴責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批評朱凱廸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批評朱凱廸、、陳志全手段骯陳志全手段骯
髒髒，，行為極不衞生行為極不衞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條
例的實施可為國歌奏唱、播放和使
用提供清晰規範，有助維護國歌尊
嚴，更重要是讓香港市民了解國歌
的歷史和精神內涵，增強國家觀
念，弘揚愛國精神。條例以本地立

法形式實施，符合「一國兩制」原
則，亦兼顧普通法制度和本港實際
情況。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國歌條例》不但維護國家尊嚴，更
重要的是讓香港巿民了解國歌的歷史

和精神內涵，令市民尊重國歌，無論
是法律還是教育方面，都有着重大且
正面的意義，社會大眾理應予以支
持。建議特區政府下一步加強公眾宣
傳及教育，考慮從小學階段推行學習
國歌的內容及歷史。

評說國歌條例：增強國家觀念

國歌條例誕生記
《國歌條例草案》在2019年1月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了17次會議，審
議時間超過50小時。草案需要通過內會程序恢復二讀辯論，惟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及其他攬炒派阻撓
內會主席選舉程序長達7個月。在恢復二讀辯論後，攬炒派議員極盡拉布手段，更多次在會議廳內潑
灑惡臭液體，但在建制派堅守下仍然徒勞，草案終於昨日三讀通過。

2017年

9月1日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並自10月1日起施行。

11月4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和澳門特區基本法附件三。

2019年

1月8日 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透過本地立法形
式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1月23日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

2月19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政府表明草案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罰則是針對公開、
故意侮辱國歌及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

3月12日 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指出，要增強香港年
輕人的國家民族認同感及愛國心，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將有助達至此目標。

3月16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公聽會，「香港眾志」鄭家朗、何秀儀及吳嘉兒離開座位衝
向聶德權，保安上前阻擋，一名保安受傷。三人被票控未有在會議廳內遵守秩
序，何秀儀另被控襲擊罪，裁判官裁定三名被告所有控罪表證成立。

3月18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許智峯在被搬離會議廳時踢傷保安

3月27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攬炒派重複就何謂尊重、學校教國歌等問題「花式
提問」；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表示下次會議進入逐條審議部分。

3月30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第六次會議，許智峯耍無賴被搬出會議廳，攬炒派離開會議
廳意圖造成「流會」，但距原定會議結束時間僅剩15分鐘，正常散會。

4月1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第七次會議，攬炒派重複提問，廖長江劃線剪布。

4月15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第八次會議，攬炒派繼續拉布。

4月26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舉行第九次會議，攬炒派藉劃線問題拉布。

4月30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舉行第十一次會議，攬炒派繼續拉布，不停提問。

5月24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以27票贊成、12票反對，支持將草案提交大會恢復二讀辯論。

6月19日 修例風波暴力衝突開始，政府去信內會，表示不會在暑假休會前恢復二讀條例草案。

10月到今年5月 郭榮鏗主持17次內會，仍未選出主席，令條例草案委員會未能向內會提交報告及
建議在大會恢復二讀辯論。

2020年

5月18日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示主持選舉內會主席程序，攬炒派多次
與保安員推撞，最終在攬炒派未投票的情況下，李慧琼連任內會主席。

5月24日 攬炒派發起「反惡歌法大遊行」，律師陳子遷被黑暴襲擊。警方全日拘捕193
人，包括「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等。

5月26日 攬炒派號召支持者翌日包圍立法會大樓，建制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確保有足
夠人數開會。

5月27日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其間攬炒派拉布阻撓，兩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更多次
以港區國安法為由提出休會待續藉以拉布。

5月28日 條例草案通過二讀，攬炒派在會上拚命拉布，二讀辯論多次暫停。許智峯投臭
彈，二讀辯論至下午4時復會。

6月3日 條例草案進入全體審議階段，攬炒派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6月4日 條例草案通過三讀，將於6月12日刊憲後生效。其間陳志全、朱凱廸、許智峯在
會議廳潑出惡臭液體，令會議暫停，警方及消防人員到場調查。

朱凱廸與陳志全在會議期間潑灑
惡臭液體。兩人在被逐出會議

室後聲稱，該物品是「有臭味的液
體」，主要是「有機肥料」，與上
周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所投擲的東西
「差不多」。被問及液體中有白色
條狀的蠕動物是否昆蟲時，他們稱
「沒有仔細研究」。

膠樽裝啡色液昆蟲屍
立法會秘書處在朱陳二人潑出惡
臭液體後報警處理，警員及消防到
現場搜證。港島中消防區長楊啟宏
表示，接報到場發現兩個膠樽，內
有啡色液體及昆蟲屍體，以儀器探
測後無發現有毒或可燃氣體，已將
物質移離。
中區警區副指揮官廖珈奇指出，
事件無人不適、受傷，但個別立法
會保安制服被弄污。警方將事件列
作求警調查，表示會調查有無涉及
刑事成分，如果有證據會果斷執
法，不排除拘捕行動。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後對有關議員
在會議期間潑灑惡臭液體予以最強烈
譴責，形容是極不負責的幼稚行為，
不但阻礙議會發揮審議法案的憲制職
能，更有損立法會聲譽及辜負公眾期
望，他對此感失望和痛心。
他說，《國歌條例草案》並非複雜
法案，他已預留30小時讓議員充分
審議，惟議員一邊批評預留時間過
少，一邊以極不檢點的行為阻撓會
議，顯示他們並非認真審議草案。

批兩人手段骯髒卑劣

建制派議員亦對涉事議員作出譴
責。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批評，朱凱
廸手段骯髒，行為極不衞生，對議
員健康構成威脅，今次事件更極有
可能構成刑事罪行，包括有立法會
工作人員在事件受襲。同時，立法
會正履行憲制責任審議法例，有關
人等所作所為令審議過程中斷，變
相剝奪議員發言權利。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批評，攬炒派

以「臭屎水」打斷會議進行，試圖
阻礙《國歌條例草案》審議，手段
污穢卑劣，不但沒有履行立法會議
員的職責，令全港以至全國人民憤
怒，更加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第17（c）條。
她說，自己在立法會工作12年，

一向盡量避免麻煩警方去管立法會
的「家醜」，但攬炒派連續兩周
「潑屎水」，完全超出文明社會的
底線，故聯同數名建制派議員在會
後到警總報警，以示與攬炒派的污
穢、暴力、違法行為誓不兩立。

梁美芬倡收緊攜帶物
梁美芬並已去信立法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嚴肅跟進
事件，及考慮收緊議員攜帶物品進
入會議室的安排，避免同類事件再
發生，確保會議能順利進行及保障
所有與會者的安全。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表示，由於攬

炒派的行為愈來愈離譜，議事規則
委員會也收到不少市民的意見，要
求對相關行為作跟進，但今屆任期
已接近尾聲，故他促請新一屆議員
跟進事件，包括對有關議員實施禁
賽、減薪等，以收阻嚇作用。
5名建制派議員，包括周浩鼎、
葛珮帆、陸頌雄、梁美芬及何君堯
其後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警方盡
快對涉事的攬炒派議員採取行動。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第17（c）條，任何人在立法
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
或參加任何擾亂，致令立法會或該
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
能中斷，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萬
元及監禁12個月，持續犯罪者則
在持續犯罪期間，另加每日罰款
2,000元。

■■立法會出動兩條氣喉抽走臭氣立法會出動兩條氣喉抽走臭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